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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地方司法实践与社会变迁研究”( 10BZS032 ) 和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清代以来浙南山
区的宗族: 观念、惯例和司法———以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09CGLS001Z)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
案整理与研究”( 13＆ZD151) 的阶段性成果。本课题得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龙泉司法档案专项课题研究经费资助。

① 相关研究，参见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
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 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郭松义、定宜庄:《清
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英等:《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卢静仪: 《民初立嗣问题的
法律与裁判: 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 1912 一 192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关于龙泉司法档案的一般情况，见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和史料价值”，载《民国档案》2011 年第 1 期。
③ 《唐律疏议》:“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约，谓先知夫身老、幼、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

追聘财。疏议曰: 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 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唐律疏议》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3 － 254
页。唐代凡收受聘财，虽无婚书，婚姻依然成立。上述唐代法令似乎只针对“嫁女”，也就是男娶女嫁的婚姻。

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

———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杜正贞 王云婷

摘 要: 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
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
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 1930 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
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
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
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
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
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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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赘婚作为与嫁娶婚形式相异的婚姻形态，虽然与传统礼法相悖，却又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

此，素为婚姻史、家庭史的研究者所重视①。民国时期，不仅传统社会习俗、观念受到冲击，相关法律也

发生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②以诉讼案件记录的形式，不仅反映了招赘婚法律

的司法实践，也展示了民国招赘婚的实际样态，为我们探讨民国招赘婚与相关法律演变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本文将围绕其中所保存的招赘婚书、及相关诉讼档案等材料，讨论相关民国法

律变化、司法实践与民间契约、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民国招赘婚书与招赘婚的成立

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礼行，婚姻成的说法，可见婚姻的成立由“礼”来支撑。婚书作为证明婚姻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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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虽早已存在，但直至唐代法律中，婚书都还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③。至于招赘婚中婚书的法

律效力问题，在唐、宋律令中都尚未发现有相关规定。周一良、吴丽娱等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开始注

意到唐代赘婿从妻居的婚俗和礼仪，但这些研究中都未提及招赘婚书①。书仪中所发现的一般通婚书，

内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和女家作答，不论是单书还是双纸，都郑重其事地用木套、丝线装纳，递交的仪式

也非常隆重。这类通婚书在宋元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还有使用，但与元明清时期具有契约性质的婚书

差异很大。②

元代法律中开始强调招赘婚需要开立婚书，这里的招赘婚书，就是契约类的婚书。《大元通制条

格》记载:

至元六年十二月，中书户部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据各处见行婚礼，事体不一，有立
婚书文约者，亦有不立婚书，止凭媒妁为婚者。已定之后，少有先违，为无婚书，故违元议，妄行
增减财钱;或女婿养老出舍，争差年限，诉讼到官。其间媒证人等徇情偏向，止凭在口词因，以
致争讼不绝，深为未便。省部议得:其后但为婚姻，须立婚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若招召女婿，
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1］( P． 39)。
至元八年、至元十年的法令又两次强调招赘婚必须写立婚书。③ 养老招赘婚，有别于常态婚姻，不

仅仅是结两姓之好，而且有女婿必须居于妻家，负担养老义务等诸多附加条件，这些特殊的要求就需要

以书面契约的形式进行约定。元代的这一法律被明清律例所继承。《大明令》规定，招婿须凭媒妁，明

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2］( P. 241)。《大清律例》此条与明律相同［3］( P. 205)。
与法律上的规定相配合，无论是在民间习惯，还是在诉讼中，往往将招赘婚书视为判定招赘婚姻是否成

立的重要依据。清代《刑案汇览三编》“抢夺尚未过礼之女拒捕未伤”一案，杨克福欲招谢二柱为婿，领

至其家教养，后因谢二柱不听管教，令其父领回，不肯许婚。官司认为，杨克福虽有招赘之语，并无聘礼

婚柬，不得谓之悔婚［4］( P. 314)。
以上法律条文只针对养老招赘婚而言，未涉及寡妇招赘的情况。宋代承认寡妇招赘的所谓接脚夫，

《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说:“在法有接脚夫，盖为夫亡子幼，无人主家设也”［5］( P. 296 － 297)。但对于接脚夫是

否需要婚书证明，并没有规定。此后，宗法流行，寡妇招赘渐为人不齿。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嘉隆新

例·刑例》规定: 民间寡妇不能守志者，听其改嫁，敢有假以子女幼小及翁姑年老无人侍养招赘后夫，事

发，比依和奸者律问罪。”［6］( P. 704 － 705) 寡妇招赘成为非法的行为。当然，其实民间寡妇招赘的情况并不罕

见。④

晚清开始的法律改革，开始改变中国传统婚姻的内涵。1911 年《大清民律草案》和 1925 年《民国民

律草案》中都不再有招赘婚成立的相关条文，而规定“婚姻须呈报于户籍吏登记后，发生效力”［7］( P. 194)。
这与以婚约和礼仪作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传统相去甚远，这两部法律在民国时期也并未真正颁行。在整

个北洋时期，规范婚姻的法律仍然是宣统二年颁定的《大清现行刑律》婚姻部分和大理院的解释例、判
决例。《大清现行刑律》中关于招赘的律文与明清律例完全相同，而对于婚约的效力，则有强化的趋

势［8］( P. 9)。大理院判决例三年上字第 948 号: “招婿之要件，强调招婿须凭媒妁，须明立婚书，须将养老

441

①

②
③

④

相关研究参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7
－ 301 页; 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载《燕京学报》新 15 期。

郭松义等人在研究中定义其为“礼书”，而与“婚契”相区别，见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志条格》，婚姻礼制，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 － 54 页，至元八年七月尚书省户部呈:“招召养老女婿，照

依已定嫁娶聘财等第减半，须要明立媒妁婚书成亲。至元十年闰六月，枢密院照得: 各处军民招召到养老出舍女婿，争讼到官，多无婚
书，深为未便。议得: 今后若有军民招召女婿，须管令同户主婚亲人写立婚书……主婚媒证人等书画押字。《元典章》中也有“女婿在逃
依婚书断罪条”:“议得民间召婿之家，或无子嗣，或儿男幼小，盖因无人养济，内有女家下财，召到养老女婿，图借气力，及有男家为无钱
财，作舍居年限女婿，其夫家与女家，两家相和同，明白立到婚书取信。”《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元刊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669 页。

关于宋代以来寡妇招赘婚的研究参见阿风:《试论明清徽州的接脚夫》，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集》第 1 辑，紫禁城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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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舍年限开写明白。如果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认为是合法。”［8］( P. 213) 北洋时期的法律仍然强调，写

立婚书是养老招赘的婚姻要件之一。
在龙泉司法档案中，有一件发生在 1923 年的诉讼，寡妇蒋季氏以并无婚书，否认曾经招赘。① 1926

年的一件婚姻纠纷案中，原告赘婿称，被告岳父丧子，为媳妇招赘他入家，岂料一年后其妻被岳父略买他

人。② 根据原告的呈词，这桩婚姻入赘时备有蔬筵，并邀请中亲赴宴，有媒人、中亲等为证，并且原告入

赘有一年之久，妻子已怀有身孕。但被告杨( 某) 在辩词中称，龙邑( 龙泉) 入赘习惯必预立入赘婚书约，

原告没有婚书，口说不能作为凭证。地方司法机关认为，原告未能提出婚书作为物证，该婚姻无效，判决

原告之诉驳回，判决中所据即为大理院判例: “查定婚须凭媒写立婚书或依礼收受聘财始为有效，不得

仅有私约，此大理院早有判例也。”③可见，婚书作为招赘婚成立的标志，在 1930 年代之前的法律、司法

和民间习惯中都被认可。
北洋时期的法律变化较大的是对寡妇招赘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寡妇招赘在传统时期无合法性。

但大理院通过判决例，对此却有明确的规定。大理院判决例四年上字第 1937 号:“父母对于孀守之媳得

其同意或令改嫁或招婿，苟与立嗣问题毫无关系，则应听其自由，其族人无论有无承继权均不得过事干

预，以之告争。”［9］( P. 221) 总体而言，大理院将寡妇夫亡招赘视同为寡妇改嫁，在当时仍需要夫家尊亲属同

意并主婚。婚书同样是寡妇招赘婚成立的必要条件。
龙泉司法档案保存的招赘婚书中，寡妇自立的招赘婚书仅有 3 件，这些招赘婚书有一些共同的特

点，以下面的这一件为例:

立招赘婚书。范郭氏奈因前夫不幸，家无产业，不能守寡，自愿托媒，选择邻村张吉有招入
料理家务，与有为妻。三面言断，作礼金英洋四十元正，其洋成书之日当媒证面交清讫，无少厘
毛。氏自选择，嗣后任凭张边供膳，氏自不得异言，况此事情依前夫临终口意，不许择嫁，只许
自便招夫，料理家务，氏思一世夫妻，不得不遵临终口意。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
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
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
子，范张两姓承祧。遵故夫口意，备得两全之意，并无吞逼，亦无反悔，两□意愿，所招是实，恐
口难凭，立招赘婚书，百子千孙为据。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廿八日立招赘婚书 范郭氏押( 右食指) 媒证 蒋云滔押 依口代笔 王顺
金押④

寡妇自立招赘婚书一般在开始陈述因由，多为夫亡子幼、无所依靠而不得已招赘等。这份婚书中就

一再强调，招赘乃出自亡夫的口头遗嘱。在这类婚书的结尾还要写下保证，保证招赘的后果都由寡妇本

人承担。如另一件寡妇张某所立的招赘婚书中也称，“家中贫穷，不能度日，三飱不周，衣食不绥，日思

夜想，爰实商议，不得以出于无奈，张氏自托媒说，妥择入招夫，自张氏立出招书，招卓张贤为夫。……氏

自招入之后，与内外伯叔兄弟等具无干涉，如有异色，氏自一力抵挡，不涉卓边之事。”⑤这些契约内容，

都是为了应对法律和习俗中对寡妇自主招赘的拒斥。但寡妇单方面的保证，并不能阻断来自原夫家的

干涉和纠纷。如民国三年郭梅氏的招赘婚，引起了夫家亲属的起诉。龙泉县知事的批示也符合这一时

期大理院的主张，即认为，虽然寡妇家贫难守是可以招赘，但招赘的行为应该“邀同夫族”，而不应自作

主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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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6209，第 49 － 50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8735，第 4 － 5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11746，第 7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17046，第 9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09067，第 26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00991，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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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理院并没有赋予寡妇招赘的自主权，但其判例又规定，招赘婚成立之后，寡妇与夫家之亲属

关系消灭，而与赘婿家人发生家属关系: “妇人于夫亡后招赘他人入居夫家者，其与夫家之亲属关系即

因再醮而消灭”［7］( P. 205)。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 1052 号:“招夫入赘虽不能有继承人之效力，而

本身及其直系卑属要以发生家属之关系。”［9］( P. 597) 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 1022 号:“入赘夫之父

应以刑律尊亲属论。”［9］( P. 578) 概言之，大理院时期对招赘婚的司法解释，一方面仍然坚持婚姻应由父母

主持，尤其是寡妇的招赘再婚应由原夫家族主持; 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论养老招赘与寡妇招赘都是正常

的婚姻形态，其所构成的亲属关系都与一般的婚姻无异，这种解释有处于传统礼法向近代婚姻法过渡的

性质。
将招赘婚视同正常婚姻的理念，在 1930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继续发展。在《中华民国民法》中，

对招赘婚的成立并无专条，仅在“婚姻之普通效力”一节中有两条专门针对招赘婚的规定:“妻以其本姓

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赘夫以妻之住所为住所”［7］( P. 496)。招赘婚

的成立同于一般婚姻成立的条件，“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以及“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

人以上之证人”［7］( P. 493 － 494) ，即招赘婚不必须有婚书、寡妇改嫁或招赘也不再需要获得原夫家族的同意。
尽管 1930 年的法律淡化招赘婚的特殊性，但招赘婚带有赘夫出卖劳动力以抵偿聘金的性质，这种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 招赘婚中一些异于嫁娶婚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特殊的约定，这种习俗也依然流

行。法律上虽“避而不谈”，而在社会现实中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仍然依赖婚书契约的约定。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在《中华民国民法》中不再要求招赘婚的成立需要婚书，但招赘婚书的使用在 1930
年之后却仍然相当普遍。

二、民国招赘婚书的内容及其在诉讼中的效力

现存于龙泉诉讼档案中的招赘婚书，根据立契人的不同，有招赘婚书和承赘婚书两类。招赘婚书由

招赘方( 女方父母或寡妇本人) 写立，承赘婚书则由男方父母或赘夫本人写立。在招赘婚中，既有招赘

方出具的单件婚书契约; 也有双方互立婚书的情况。元代《启劄青钱》中就记载了元代招婿与入赘的聘

启、回启①。聘启和回启中都会写明聘礼金、赘婿的义务和权利，两家在宗祧和财产继承上的安排等事

项。晚清民国时期的招赘婚书，虽然在语言上与元代有很大差异，但契约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
( 一) 招赘婚书中的宗祧继承约定与相关诉讼
前文所引民国二年范郭氏招赘婚书中约定: “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

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

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子，范张两姓承祧。”②前一句针对招

赘后家庭财产的分配和管理，后一句是对宗祧的安排，这些是招赘婚书最核心的内容。龙泉民国招赘婚

书中关于宗祧继承，一般都规定，招赘夫妇所生的儿子，平均分配到两家承祧，如果仅有一子则兼祧两

家。民国十五年( 1926) 郭张氏自立招赘婚书中就这样约定:“又订卓边本代生有育产，本代扦枝。未有

生育，郭从订下代扦枝。生有长子，长子姓郭; 生有两子，次子姓卓，丹生一子，一子两祧。”③宗祧承嗣的

安排不仅涉及本代，还延及下一代。这尤其透露宗祧延续在当时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虽然由赘婿本人直接承嗣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也并非没有，如以下婚书:

立招赘婚书。吴天和噫单生一子，名百福;娶媳周氏，年均四十而未生孙，目下含饴无人。
子媳以膝前寂寞，近于十年前血抱季氏甥女，名水秀，携养成人，本年年登十三岁。凭媒说合，
择招周孟尚为夫。当日三面言订，收过周边银洋百元，作为酒醴之资，其洋即日收讫，并无欠
少。自此入赘之后，择日成婚，以周化吴，以孟尚化名开宗，即与百福周氏为继子，亦即入继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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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17046，第 26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09067，第 26 页。



第 3 期 杜正贞，王云婷: 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宗为嗣续，悉听吴边祖父母、父母训诲，务要勤俭操作。后来生子，准其次子回宗。所有吴边祖
遗并自置产业及醮祭清明一概遗于开宗照管。余自夫妇并子媳之生养死葬责成开宗料理，其
禋祀亦应照常供养，吴边人等并无异言。日后开宗不得另居，亦不得带妻出宅情事。倘亲子百
福幸而生子，即前所遗产业，自应提出依照兄弟股份均分，无得争执。所招所承，出在两愿，并
无翻悔，恐口无凭，立招赘婚书，永远为证。

民国十五年古历八月十三日立招赘婚书吴天和
堂弟 马佑 马长
女婿 季春武
舅翁 金远恕
媒证 雷巽峰 周孝福

代笔 季随卿①

在这件婚书中，吴天和因为没有孙子，为自己的养孙女招赘周孟尚为夫，同时让周孟尚改名吴开宗，

“即与百福周氏为继子，亦即入继吴宗为嗣续”，承嗣之后，周孟尚就理所当然地得以继承吴家的所有财

产，同时也要承担养老养家的义务。
招赘承嗣并非龙泉的特例，在民国初年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地方的

风俗与此类似。陕西南郑县风俗: 民间有夫妇，年逾四旬或五旬无子，而仅有一女者，可以商同亲族，择

一异姓之子年龄相当者，以女赘之，所有遗产，均归赘婿完全承受，名曰“赘婿为嗣”［10］( P． 1012)。安徽也有

习惯招婿承嗣［10］( P． 871)。这种以赘婿或者赘婿的孩子为嗣子继承宗祧，在民间习惯的默许下广泛存在。
婚书中的约定即这类民间习惯的表现，然而却与法律相违。

郭松义的研究指出，宋元人以赘婿补代，使承宗祀，故婿于妻家遗产，有继承之权。神宗末年，始定

接脚夫与赘婿之继承分，比有分亲属给半之令［11］( P． 762)。也就是说宋代赘婿既可以承嗣又可以继产。但

宋代以后，随着禁止异姓承嗣越来越严格，法律完全否定赘婿的宗祧继承，赘婿的财产权利也发生变化。
元代法律只涉及赘婿的财产继承而不言宗祧继承问题［1］( P． 28 － 29)。到了明代，宗族观念日渐强化，作为

异姓的赘婿被排斥在宗祧之外，法律开始明确规定赘婿无宗祧继承之权利。前引《大明令》中明确规

定，招赘婿不能承嗣［2］( P． 241) ［2］241，《大清律例》以及《大清现行刑律》都规定作为异姓的赘婿没有承嗣之

权。大理院判决例【五年上字第九八八号】特别强调，“养老赘婿不得继承宗祧均律有明文，故入赘时虽

有与律例相反之约定亦不能认为有效”。② 在龙泉县民国初年的司法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法律的执

行。1919 年孀妇吴毛氏请求将自己的女儿与赘婿所生之子立为继承人，并写入族谱，但她的请求遭到

了吴氏族人的反对。③ 县知事对此案的批语很有代表性:“状悉，继承系人事诉讼，应遵章纳诉讼费方准

受理。且查呈词以入赘而争继承，理由不尽充分，毋庸起诉，候族议可也。”④

宗祧继承的概念在 1930《中华民国民法》中被摒弃，但很快司法院就以指令的形式，确认赘婿不得

继承宗祧。⑤ 与法律条文相反，龙泉司法档案中保存的 1930 年之后的招赘婚书中，宗祧继承仍然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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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M003 － 01 － 02846，第 8 页。
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72 年版，第 271 页。民国八年大理院回复解释了安徽省高等审

判厅的一个案件的质询。在这个案件中，甲与乙为兄弟，且并未分家析产，两人相继物故。甲无子，乙有一子丙。乙亡故后，其妻丁招赘
戊为夫，订有约定，两人先生之子过继于甲之名下。丁亡故后，丙与继父戊不睦，不承认其母与戊之间原定的承继约定。安徽省高等审
判厅以原约是否有效等问题要求大理院作出解释。大理院的复函如下:“丁虽为丙之生母，但关于承继甲之一点，既与丙利害相反，即不
能代为抛弃继甲之权利，丙未经追认，原约即非有效。惟丙对戊，业发生一种同居继父关系，亦应认其扶养义务，酌判赡产。”也就是说，
因为在北洋时期依然有效的《大清现行刑律》中，赘夫及其后代明确不具有承嗣权，因此在招赘婚书中当事人双方就宗祧继承所做的约
定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72 年版，第 574 － 575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档案馆藏，M003 － 01 － 4580，第 1 － 19 页。
《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浙江龙泉档案馆藏，M003 － 01 － 4580，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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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约定。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吴梅源所立的招赘婚书中约定:“日后生男育女，吴叶二姓承结

宗枝。”①立于民国二十八年( 1939) 的婚书中，也有赘婿进门之后“与吾以为半子，承祧接宗禋祀”的话，

并且约定此后“目前潘张二姓浮面财产和盘共同受益，以为家计需用，日后倘有盈亏，两姓平均支配，潘

张二姓原根之不动产，两姓之子和盘同分，双方不得竞争等情。”②显然，在法律禁止此类行为的同时，

民间却依旧以婚书契约的形式，对招赘承嗣进行约定。事实上，直到今天，宗祧的观念还是通过子女从

父姓还是从母姓的问题展现出来。
( 二) 招赘婚书中的财产约定和相关诉讼
在财产继承和分配方面，婚书显示养老招赘与寡妇招赘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1934 年李先赐入赘

王可贵家为婿，立有招赘婚书如下:

李先赐今蒙王陈福老伯同房兄先中二位介绍，择至坑里村王可贵泰山家为( 上知下耳) 为
子，将次女取名王娇弟年已及笄配吾为夫妇，谨择四月初八上吉良旦随入岳父门，代理家务以
及耕种，听从家规，不敢自由婚礼。当经亲友交兑亲收书内，如数完足。日后夫妇择日合欢色
之时，所有衣被等需概岳父母自由购办。当介绍及亲人面，酌抽出岳丈日前旧置田租，抽出现
屋坑里村新造房屋半堂，计三植或左或右，日后另立遗书，并界址粮号再行注明遗与吾妻娇弟
与予的已守择之资，言订此业产日后不敢变卖抵当，永为世世相承。自入王门之后，与内弟如
同胞兄弟相待，太老孺人与岳父母自当养老奉终，不敢法外行为，日后生子长大原归本姓，次子
祧入岳父衇下传枝，幸生多子两姓分祧，日后倘有抽祭之时，照岳父衇下同吾兄弟照次序轮，毋
得争论，先言后定两无叛墨。恐口难凭立合同凭证字附岳父永为证书。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立凭证字 李先赐
右见 房伯 李承基
介绍人王陈福 李先中

代笔 李照峰③

婚书约定王可贵从其产业中抽出一部分留给女儿及赘婿，但这份产业并不是即时过割给新的小家

庭，而是有待日后分家或老人去世，才能正式成为小家庭的财产。不仅如此，按婚书的约定，李先赐还无

权变卖抵当该产业，要世世相传，他实质上只获得产业的管业权和收益权。
赘婿的财产权利在传统法律上一直得到支持。从宋到明清时期，法律都规定赘婿有酌分财产的权

利。例如，《大明令》规定:“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2］( P. 241)《大明律》立

嫡子违法条例; 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

明令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膳［2］( P. 269 － 270)。《大清律例》的规定与《大明律》相同。④

《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继承了《大清律例》，都规定赘婿素与相为依倚者，得酌给财产使其

承受［7］( P. 208、367)。这一时期大理院的解释例和判例也多次强调赘婿得酌分财产，并对招赘婿所能酌分的

财产份额作出了限定: 大理院判决例【五年上字第一一一六号】: “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之人承奉

祭祀，家产均分等语。……虽有情谊较亲如招赘养老之婿及所喜悦之义男女婿者，亦仅得分给财产之

半，及酌量给与而不容举其全部以遗之。”［9］( P. 298) 总体而言，在大理院时期，赘婿的财产权利与传统时期

一样，受到其特殊身份的限制，在财产继承中，招赘婚也仍然与嫁娶婚有所区别。
婚书中对赘婿的财产权利的约定，往往与对赘婿养生送死义务的约定相捆绑。换言之，赘婿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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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对其履行养老义务的报偿。若赘婿不负担养老的义务，或者女儿早亡，赘婿不

再与岳父母同居养老，赘婿在财产上就不再有权利。以 1934 年吴梅源为媳招夫的婚书为例:

立招赘嗣书字人吴梅源。缘因日先娶妻叶氏，未有生男，日先娶媳萧氏名根花，年长十五
岁，自相情托亲友凭媒前来访采，至梓场坑叶家庄叶根朝，年廿六岁，招与前来入赘，配合萧氏
名根花为夫妇承嗣，礼合相当，凭媒面断聘金大洋一百十九元正，其洋面付。日后生男育女吴
叶二姓承结宗枝，管业田地产业山场屋宇祭租，概行照阄书一应归于赘男管业，日后岳父岳母
靠与赘男，生则口膳，殁则百年归寿上山，并恋( 原书如此) 祭扫，年节香灯，奉事祭祖，概行赘
男经理，日后如有房亲伯叔兄弟内外人等无得异言，如有以色不清，皆系吴边一力支当，不涉叶
边之事，愿招愿承，两厢心愿，各无反悔等情。立招赘嗣书附与叶边。永远生枝发叶，百年好
合，代代荣昌。立嗣书字两纸，各执一纸存照。

一批贴酒水大洋十九元正此照。
两姓合同大吉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立招赘嗣书人 吴梅源押
萧氏根花押
见字 岳母叶氏押
凭媒 王长栋 邱马发押

代笔 龚荣旺 押①

吴梅源曾两次为养女萧根花招赘，都约定家中产业归赘婿管业，日后岳父岳母养生送死都要依靠赘

男。与此前的案例一样，婚书规定，赘婿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支配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这种管业权不仅要

以从妻居为条件，若赘婿不履行抚养老幼的义务，就不再是赘婿，同时也就不再有婚书约定的财产权利。
该案中的赘婿叶根朝也因为他不能承担婚约中的义务而被起诉。邢铁甚至认为“赘婿继用女方家产只

是名义上的，其实是其妻即原家庭中的女儿或遗孀在继用。”［12］( P. 60)

尽管法律讳言招赘婚是赘婿“家无聘礼”、“以身为质”，但这仍然是民间婚书中将赘婿的权利义务

相捆绑的事实和观念基础，而这种约定在诉讼中也被司法部门所认可。龙泉司法档案中 1922 年的一件

争产案，曾孙氏为寡媳招赘陈( 某) ，婚书中议定所有一切家务及田山均由陈( 某) 管理，日后生子长子入

继曾姓，陈( 某) 不得带妻另居，否则即要归还产业，立有招赘书为据。后来陈( 某) 背约与其妻张氏搬回

牛角下居住。光绪三十三年曾孙氏预立遗嘱，将田租等产业分与外甥廖( 某) 。迨及曾孙氏逝世，陈

( 某) 与张氏的儿子以曾孙氏继孙的身份，要求继承曾孙氏遗产。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都驳斥了这一

请求，理由便是陈( 某) 入赘后带妻另居，违反婚书之约定，无权过问曾姓产业。法院在审判理由中指

出:“陈( 某) 入赘张氏时，曾孙氏本有不携张氏令居之特约，观陈( 某) 所立之招赘字固甚明瞭，设陈

( 某) 入赘之后即住曾家，不与曾孙氏相离，则上诉人引用招赘书所载日后生子长子入继曾姓之言，主张

系争遗产应归彼有，尚尤可说，乃陈( 某) 入赘甫及一年，即已抛弃孙氏携妻还家，则依照招赘书所载，上

诉人之父陈( 某) 自应将曾姓产业概行归还。陈( 某) 既因背约归还曾姓产业，其子对于曾姓之遗产复有

何告争之权?”②在此案中，法院按婚书的约定作为判决的依据，并没有引用任何法条，所判的是陈( 某)

的行为违约，即他的行为已经违背婚约中规定的义务，那么婚书中约定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寡妇自主招赘与养老招赘情况有所不同。前述郭范氏的招赘婚书属于寡妇招赘，其中将家庭财产

全权托付给了赘夫:“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

业”，但却被夫族“范永丰、范永魁及异姓之叶有焕等忽于本初九日带同党羽八九人，凶拥氏家责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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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赘之罪，勒令赘书持毁，抑或出洋三十二元与恶等分给，方肯干休”。①

1914 年郭方全与郭吉阳案，郭梅氏婚书中约定招赘之后所有郭姓祭产由赘夫代理。因为涉及祭

产，这显然更违背礼法传统，因为赘婿作为异姓人被认为无权分享祭产收益。这两起婚姻本身都受到原

夫族人的阻挠而没有成功。在明清律例中，寡妇仅在守节的前提下才具有代幼子掌管和收益原夫家产

的权利。大理院坚持了这一立场。大理院判决例【九年上字第五七二号】: “妇人夫亡后招赘他人为夫

者，其前夫之财产应由前夫之家作主，该妇人不得再行过问。即或招赘之时已得前夫亲属同意，可认为

为夫亲为其子女所设定之监护人，亦仅能为其子女代管遗产而不得自为处分。”②因此，根据法律，这些

婚书中关于财产的约定也是无效的。
1930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不再出现赘婿、赘夫财产权利的条款。因为肯定了女子的财产继

承权，在此基础上将赘婿、赘夫对于妻家的财产权利，变成了夫妻之间的财产继承和分配问题。夫妻财

产关系采用“夫妻联合财产制”作为法定制，夫妻还可以契约约定选择其他财产制，而所有这些规定都

不涉及招赘婚与一般婚姻的差别。“法定财产制关于夫之管理权法令解释，对于赘婿并无特别规定，自

应适用。”［13］( P. 1835) 1932 年司法院指令院字第 780 号明确了赘婿可以承受妻之财产:“守志之妇，依旧法

无继承其夫财产之权，但依新法，即有应继之分，赘婿依同例得承受妻之财产”［14］( P. 8)。但民间婚书约定

却仍然停留在以男性为家庭财产继承人的习惯中，前文所引的两份 1930 年之后的招婿婚书，仍然由招

赘的父母约定直接将财产权利移交给赘婿，当然其前提是赘婿必须守约。
1930 年以后，在族产问题上，虽然有的婚约会专门约定将赘婿 /赘夫对族产享有权利，但因为族产

与宗祧继承相关，这种约定在法律和诉讼中也是不被认可的。1936 年“赖林元与杨柳奶儿求交契据

案”，被告为原告之寡嫂，原告以被告已经改嫁他姓，要求被告交出与祭产等家庭共同财产有关的契据;

而被告则称自己并非改嫁，而是为养子招赘。对此，龙泉县法院认为:“按子女之特有财产由父管理，父

不能管理时，由母管理。为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八条明文所规定。故孺妇有子招夫，仍有代理其子管理财

产之权。本件原告向被告追交契据，无非以被告改嫁，脱离赖姓关系为理由。查被告前夫方信遗有一

子，名文祥，年仅三龄，系有子招夫抚养，与无子改嫁情形不同。”③因此判原告之请求驳回。在这个案例

中，法院用新的法条对明清法律中寡妇代子管理财产的权利进行了解释，同时也与前述大理院判决例

【九年上字第五七二号】相符。但反过来这个案例也说明，如果没有原夫的子嗣，那么寡妇即便以招赘

为名而与异姓结婚，她也将失去对原夫族产的权利，赘夫对族产就更没有权力可言了。
民国时期的婚姻、继承等法律逐渐淡化宗祧的观念、父系的权力，以及婚姻家庭中的男女之别，但民

间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婚书这种契约的形式，规定招赘婚中种种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除了依据明确

的法条，地方司法机关也从契约的角度对这类婚姻纠纷进行判决。如果说，传统时期的招赘婚作为“失

礼”的婚姻，其契约的性质特别明显; 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当婚姻是一种契约的观念开始在法律中确

立，至少它在法律中反而变得不那么尴尬和特殊了。《民国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都承认夫妻间

在婚姻中签订、改变和终止契约的权利，招赘婚书中的各种约定如果不与法律相违，即在契约的意义上

被法律所承认和保护。
三、结语: 民国招赘婚诉讼中的“契”与“法”
郭松义、定宜庄在《清代民间婚书》中指出:“民间婚书中隐含着礼、法、契三者之间关系: 婚书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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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72 年版，第 248 页。另外大理院明确了寡妇为养子招夫，仍然

能以儿子监护人的身份，代子管理这部分财产。但无子招夫，不在此例:“妇人夫亡有子，为养子招夫者，如系得夫亲同意，对于夫家，虽
因再醮而断绝关系，而对于其子，仍可认为夫亲所设定之监护人，自有代理其子管理财产之权。如无子而招夫者，关于前夫家之财产，自
应由夫家作主，该妇人自不能再行干涉。”郭卫编:《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72 年版，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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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打着礼的旗号，但其实质却是契约合同，在进入诉讼时，又是司法裁判的凭据。”［11］( P. 104) 这是很精辟

的论述。招赘婚作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与强调宗法、强调男女有别的传统礼制相违背，在最开始就

被定义为一种“礼”之外的交换行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

则出赘。”颜师古注:“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一说，赘，质

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15］( P. 2244 － 2245) 至少在唐代人看来，赘婚本来于礼即为“非应所有”。招

赘婚书中很少有“礼”的成分，其中所有文字都围绕着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展开，民国招赘婚

书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招赘婚书最后常常出现立约人给对方的保证，例如“此系先言后定，各无反悔，

并未逼抑之理。恐口难凭，立( 某某书) 百子千孙永远为据”，这样的语句，与田土房屋买卖契约中的用

语完全一致，更凸现了招赘婚的契约性质。
明清以后，招赘婚书中的约定: 赘婿的义务和权利、婚姻中涉及的宗祧和财产继承等，在法律中均可

以找到相对应的条文。但显然有时婚书中的约定与法律恰恰是相背离的。作为契约，婚书有违背、对抗

礼法的一面。或者说，招赘婚书中的某些约定是特别针对这些法律而写的，在宗祧继承的问题上尤其如

此。婚书的目的似乎就在于强调“国有政法，人从私要”。但尽管日常的婚姻、家庭和财产秩序仍然受

婚书等契约的规范和处理，在诉讼的场合，却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契与法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的问题。
民国时期，亲属、继承法律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总体而言，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带有“移风易

俗”的使命，而使新的法律具有超前性; 但招赘婚书则基本延续了传统，展现了社会中实际的民事关系，

这使得诉讼中的情况更复杂了。由于婚书中的约定有的本来就与传统礼法相违，有的虽然符合传统法

律却在新法中没有依据，司法实践如何对待这些婚书契约及有关的纠纷，就成为考验司法机构的一个难

题。至少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法律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而是新法律和司法面对现实不得不作出

调整。
民国新法律对招赘婚和婚书并非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1) 由于买卖婚、重婚罪定罪的严

格化，一些以“招赘婚”为名的典卖妻和一妻多夫等现象被刑事法律所惩处。( 2) 由于婚姻自主原则的

确立，父母和亲族对婚姻的决定力大大减轻，婚姻当事人的意愿在审判中越来越被重视，甚至招赘婚书

在证明婚姻成立中的作用也不那么绝对了。如: 1937 年发生的一件招赘纠纷，蔡林氏为养女曾( 某) 招

陈( 某) 为赘婿，订立婚约，后蔡林氏以赘婿不负抚养义务，将其告上法庭。然其养女曾( 某) 却称:“我娘

招陈( 某) 上门，我不愿意的”。法院根据该婚姻违背男女双方之意愿，判定原告之诉驳回。① 在 1943 年

发生的另一件纠纷中，原告潘( 某) 称民国二十八年( 1939 年) 以周( 某) 为媒证，为张( 某) 与其女订立入

赘合同婚约。后来周( 某) 教唆张( 某) 逃婚，潘( 某) 于是请求确认该婚约无效。潘( 某) 的理由便是该

婚约系双方父母主事订立，未得当事人同意，并未经当事人于婚约内署名指印。② 而从潘( 某) 的状词中

可知，订立婚书时，男女双方当事人在场，这份婚书应是符合当事人意愿。但当纠纷产生时，他却仍然可

以以当事人未署名而申请婚约无效。这是利用了新的婚姻法中对婚姻自主的规定。
概言之，民国招赘婚书与古代的招赘婚书一脉相承，但却遇到了新的法律环境。民国招赘婚的立法

和司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面对改革和转变时期的问题，大理院所采取的办法是在尊重传统和习俗的

基础上，将一些原来被排斥在礼法之外的习惯法律化。这使得民间自行订定的招赘婚书中涉及的权利

义务关系等，大都在法律上可以找到对应的规范条款，司法也就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在地方司法实

践中，也常常从尊重契约的角度处理民间的纠纷。1930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则是一部以改造传统、迈
向现代化为目标的法律，其中对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定义大大超越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状态。如果说，

明清时期法律与社会实践的脱节，是因为传统法律以实现儒家的宗法礼仪为理想，而与现实中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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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时有隔膜; 那么，在国民政府时期，法律的理想变成了实现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化社会，

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本来以应对传统礼法为目标的招赘婚书有相当的差异。是承认民间的

契约约定，还是用新法否定这些契约的效力? 从龙泉司法档案反映的情况来看，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仍

然是灵活而有选择性的。对于涉及刑事问题的，如以招赘为名的重婚、以及关涉婚姻自由原则的诉讼，

婚书契约就会被否定; 但是对婚书中一些基于民间长期的习惯和传统法律的约定，如赘婿的养老义务和

财产权利，则从维护民间契约的角度加以承认; 而宗祧继承和与此有关的族产权利问题是其中特别曲折

的部分，在经历了宗祧继承被 1930 年民法放弃之后，很快就以司法部指令的形式，重新确立起赘婿不得

承嗣的原则，使招赘婚书中的这一约定仍然处于“违法”的状态。
民国招赘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民国的法律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尽管有着革旧鼎新的明确目

标，但也一直在回应社会的实际问题和需求，面对民间以私契的方式确立起来的民事秩序，哪些可以承

认或妥协? 哪些则必须反对、废除? 不论是中央的立法和地方的司法实践都有灵活的应对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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